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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3� � � �证券简称：吉宏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5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00，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2年9月13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南路55号禹洲广场38楼。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庄浩女士。

6、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22年8月26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1人，代表股份165,204,19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6575%，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369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133,966,25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5.4025%，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98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6人，代表股份31,237,9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8.2551%，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3898％。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237,9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14%，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60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代表股份2,237,93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5914%,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6011％。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78,409,288股，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6,075,307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

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大会有

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372,333,981股。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庄浩女士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提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2、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3、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4、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5、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49,6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590％；反对1,546,5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36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683,3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0.5349％；反对1,546,5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9.1076％；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6、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7、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8、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9、审议并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同意163,680,91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0779％；反对1,515,28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9172％；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714,651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1.9335％；反对1,515,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090％；弃权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57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刘亚新、唐小斌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吉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会

2022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45� � �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南文化 公告编号：2022-045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为加强疫情防控工作，避免人员聚集，阻断疫情传播，同时保证股东大会依法召开，公司部分参会董

事以视频会议方式出席，所有现场出席人员经过严格体温监测、并做好防护措施，保障与会人员健康。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3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

13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园中南路3号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薛健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与《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26人，代表股份888,838,689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7.164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6人、代表股份888,838,68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37.1640％。 本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了如下议案：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股票资产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888,625,2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0％；反对190,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4％；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22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1.5441％； 反对190,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2334％；弃权2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225％。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发表结论性意见如下：综上

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

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南红文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080� � � � � � �证券简称：中材科技 公告编号：2022－054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会议时间：2022年9月13日下午14：00

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远大南街六号院3号楼

会议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薛忠民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81名，代表82名股东，代表股份

1,119,947,60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738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3名， 代表4名股东， 代表股份1,031,742,56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4819%。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78人，代表股份88,205,03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62％。

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 ）共8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09,072,99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6.4997%。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 所有议案须经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中材锂膜进行权益融资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109,072,998股（关联股东中国建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

108,887,598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185,4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1700%；弃权0股。 该议案获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108,887,59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00%；反对185,4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00%；弃权0股。

2、审议《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直接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该项议案总有效表决股份数为1,119,947,602股。 同意1,118,583,1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8782%；反对1,364,45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8%；弃权0股。 该议案获

通过。

其中， 出席会议的除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结果为：同

意107,708,545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490%； 反对1,364,453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510%；弃权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赵垯全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中材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九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508�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老板电器 公告编号：2022-046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9月13日（星期二）下午15:0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9月1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13日上午9:15至9:25，

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9月

13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

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4、参加股东大会的方式：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重复

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5、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6、股权登记日：2022年9月6日。

7、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临平区临平大道592号公司1号楼一号会议室

三、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共计48名， 所代表股份数为592,402,444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62.4223%。 除股东代表外，其他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

秘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2、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26名，所代表股份数为523,628,084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5.1754％。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名，所代表股份数为68,774,36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7.2469%。

四、会议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该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进行表决，具体情况如下：

1.01选举俞列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592,393,45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85%。其中，中小

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98,226,217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09%。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获得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人员及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杭州老板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49� � � �证券简称：凯美特气 公告编号：2022-054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时间过半的公告

公司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祝恩福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增持计划基本情况：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实际控制人、董事长祝恩

福先生计划自2022年6月11日起6个月内（法律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不允许增持

的期间除外）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或大宗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

股份的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00万元。 本次增持计划不设置拟增持固定价格或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

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2、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2022年9月13日，公司收到祝恩福先生出具的《股份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

告知函》。 截至2022年9月1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因受公司半年报披露、筹划2022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等窗口期影响，本次计划尚未实施增持。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

定发展的坚定信心，祝恩福先生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一、计划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计划增持主体名称：祝恩福

2、浩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讯科技”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祝恩福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祝恩福先生持有浩讯科技90.00%股份。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祝恩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3,

465,1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0.56%， 浩讯科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259,861,273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66%。

3、祝恩福先生以及浩讯科技在2022年6月11日前12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4、祝恩福先生以及浩讯科技在本次公告前6个月内，不存在减持公司股份情况。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详见2022年6月1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2-032）。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增持计划可能存在因证券市场情况发生变化以及窗口期等因素， 导致本次增持计划无法实施

或无法全部实施的风险。 如增持计划实施过程中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增持计划实施情况及后续安排

截至2022年9月10日，本次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已过半，因受公司半年报披露、筹划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修订等窗口期影响，本次计划尚未实施增持。 基于对公司内在价值的认可和未来持续稳定发

展的坚定信心，祝恩福先生将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内，择机实施增持计划。

五、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

条件的情形。

2、公司将继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六、备查文件

1、《股份增持计划实施进展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湖南凯美特气体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63� � �股票简称：皖维高新 编号：临2022-066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之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有关用语释义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

联交易报告书》中有关用语释义的含义相同。

●发行数量及价格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皖维皕盛100%股权对应的新增股份数量及价格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188,388,619股

发行股票价格：4.22元/股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对应的新增股份数量及价格情况如下：

发行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44,966,063股

发行股票价格：4.42元/股

●发行对象和限售安排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皖维皕盛100%股权的发行对象为皖维集团、安元创投、王必昌、鲁汉明、沈雅娟、佟春涛、林仁楼、

姚贤萍、张宏芬、方航、谢冬明、胡良快、谢贤虎和伊新华。上述发行对象获得的皖维高新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2、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皖维集团。 皖维集团获得的皖维高新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

月内不得转让。

●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巢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2年8月1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过户登记至皖维高新名下，

皖维高新已合法持有皖维皕盛100%股权。

●预计上市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2年9月9日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新增股份登记已办理完毕。 本次发

行的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

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一、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过程及审批程序包括：

1、交易对方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业绩补偿协议》及

其补充协议；

2、募集资金认购方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并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3、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已得到公司控股股东皖维集团的批复；

4、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等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八届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5、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权单位已完成对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的备案；

6、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等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八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决策通过；

7、国家出资企业皖维集团已批准本次发行具体方案；

8、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草案等相关议案已经上市公司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9、上市公司已收到中国证监会核发的《关于核准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30号）。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及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交易对方皖维集团、安元创投、王必

昌、鲁汉明、沈雅娟、佟春涛、林仁楼、姚贤萍、张宏芬、方航、谢冬明、胡良快、谢贤虎和伊新华。

（三）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即八届六次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即2021年8月12日。

2、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 市场参考价为上市公司审议

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90%（元/股）

20个交易日 5.64 5.08

60个交易日 5.11 4.60

120个交易日 4.80 4.32

经交易各方商议决定，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选择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会议决议公告日前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作为市场参考价，发行价格为市场参考价的90%，为4.32元/股。

上市公司于2022年4月15日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总股本1,

925,894,692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92,589,469.20元。 前述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后（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6月6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4.22元/股。

（四）发行股份的数量

本次交易标的总作价79,500万元，全部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4.22元/股计算，本

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合计为188,388,619股，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交易作价（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股）

1 皖维集团 41,075.00 97,334,123

2 安元创投 11,065.17 26,220,791

3 王必昌 10,539.61 24,975,380

4 鲁汉明 5,548.57 13,148,270

5 沈雅娟 4,770.00 11,303,317

6 佟春涛 2,435.10 5,770,385

7 林仁楼 1,414.04 3,350,805

8 姚贤萍 707.02 1,675,402

9 张宏芬 432.07 1,023,857

10 方航 353.51 837,701

11 谢冬明 353.51 837,701

12 胡良快 353.51 837,701

13 谢贤虎 353.51 837,701

14 伊新华 99.38 235,485

合计 79,500.00 188,388,619

（五）锁定期安排

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成之日起18个月内，皖维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转让本次交易前持有的皖维高新股份（在同一实际

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18个月的限制）， 皖维集团在本次交易前所持公司股份所派生的股份，如

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之股份等也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期的安排。

皖维集团在本次交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

让、上市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皖维高新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其持有皖维高新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

安元创投、王必昌、鲁汉明、沈雅娟、佟春涛、林仁楼、姚贤萍、张宏芬、方航、谢冬明、胡良快、谢贤虎和伊新华在本次交

易中以标的公司股权认购取得的对价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基于本次交易而享有的皖维高新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若

上述安排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交易对方同意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满后，股份

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六）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日后的全体股东按其持股比

例共享。

（七）过渡期损益安排

本次交易各方同意，自审计评估基准日起至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止，若标的资产在此期间产生收益的，则该收益归

上市公司享有；若标的资产在此期间产生亏损的，则由交易对方按照各自对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以现金方式向上市公司

补偿。

资产交割完成后，由皖维高新聘请交易双方认可的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

的损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将作为双方确认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之依据。

（八）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皖维皕盛100%股权对应的新增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

三、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方式和发行对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发行对象为皖维集团。

（三）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首次董事会（即八届六次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即2021年8月12日。

2、定价依据及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4.52元/股。 因上市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

价格由4.52元/股调整为4.42元/股。

（四）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发行数量

本次拟募集金额预计不超过19,875万元，根据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4.42元/股测算，发行数量不超过44,966,

063股。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则要求，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价格的100%，发行股

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

（五）锁定期安排

上述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次发行所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若本次募集配套资金中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公司及认购方将根据相

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六）募集资金用途

上市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9,875万元，在扣除中介费用后拟计划全部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充流

动资金的比例不超过交易作价的25%。

（七）上市地点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对应的新增股份将在上交所上市。

四、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皖维皕盛100%股权。 根据标的资产所在地巢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向标的资产换发的营业执照

等文件，截至本公告书出具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已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直接持有皖维皕盛100%的股

权，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与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为皖维集团。发行人与皖维集团就本次发行及股票认购事宜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对本次发

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认购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约定。 本次发行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

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

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为4.52元/股。 因上市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已实施完毕，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价格由4.52元/股调整为4.42元/股。 本次发行最终发行数量为44,966,063股，合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749,998.46元。 本次发行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认购人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1 皖维集团 44,966,063 198,749,998.46

总计 44,966,063 198,749,998.46

（三）缴款与验资情况

2022年8月26日，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皖维集团发出了《缴款通知书》。 发行对象根据《缴款

通知书》的要求向财通证券指定收款账户及时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根据容诚会计师2022年8月30日出具的《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实

收情况验证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219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22年8月29日止，财通证券已收到皖维集团缴

入的认购资金为198,749,998.46元。 ”

根据容诚会计师2022年9月1日出具的《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220号），经其审验认为：“截至2022年8月

31日止，皖维高新已取得皖维皕盛100%股权，根据中联国信资产评估出具的皖中联国信评报字（2022）第108�号《资产

评估报告》， 皖维皕盛100%股权评估值为794,000,000.00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 以评估值为基础， 确定皖维皕盛

100%的股权的交易作价为795,000,000.00元， 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由皖维高新发行188,388,619股股份作为交易对

价。 同时皖维高新已向皖维集团非公开发行44,966,063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配套资金，每股面值1元，募集配套资金每股

发行价为人民币4.42元，本次向皖维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198,749,998.46元。 皖维高新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总额993,749,998.46元， 扣除独立财务顾问费、 承销费用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11,726,

136.50元（不含增值税）后，皖维高新实际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净额为982,023,861.96元，其中计入股本人

民币233,354,682.00元，计入资本公积人民币748,669,179.96元。 ”

（四）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22年9月9日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上市公司本次

发行股份购买皖维皕盛100%股权对应的新增股份数量为188,388,619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非公开发行对应的新增股

份数量为44,966,063股，均为限售流通股，总股本变更为2,159,249,374股。

五、独立财务顾问和法律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情况的结论意见

（一）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实施过程履行了法定的决策、审批、核准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

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完成，皖维高新已合法直接持有皖维皕

盛100%的股权；本次发行符合发行人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核通过的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本次发行定价、配售、缴款和验

资过程符合 《证券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细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配套融资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

3、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皖维高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本次交易而发生更换

的情况。

5、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

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各方已签署的各项协议及作出的相关承诺事项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未出现

违反协议约定或承诺的行为。

7、在相关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后续事项的实施不存

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

（二）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了 《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法律意见书》。 经核查，法律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已依其进行阶段取得了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所要求的相关内部批准和授权，并已获得中国证监会

的核准。本次交易所涉标的资产已过户至皖维高新名下，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皖维高新本次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已完成新增股份的验资及相关证券登记手续。 皖维高新尚须就本次交易涉及的注册资本、公司章

程等事宜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

六、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皖维集团 97,334,123 36

2 安元创投 26,220,791 36

3 王必昌 24,975,380 36

4 鲁汉明 13,148,270 36

5 沈雅娟 11,303,317 36

6 佟春涛 5,770,385 36

7 林仁楼 3,350,805 36

8 姚贤萍 1,675,402 36

9 张宏芬 1,023,857 36

10 方航 837,701 36

11 谢冬明 837,701 36

12 胡良快 837,701 36

13 谢贤虎 837,701 36

14 伊新华 235,485 36

合计 188,388,619

2、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对象、配售股数及限售期

序号 发行对象 配售股数（股） 限售期（月）

1 皖维集团 44,966,063 36

合计 44,966,063

（二）发行对象情况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股份的对象为交易对方皖维集团、安元创投、王

必昌、鲁汉明、沈雅娟、佟春涛、林仁楼、姚贤萍、张宏芬、方航、谢冬明、胡良快、谢贤虎和伊新华。 具体情况如下：

（1）皖维集团

公司名称 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81153580560D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法定代表人 吴福胜

注册资本 25,651.6648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9年01月18日

注册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56号

办公地址 安徽省巢湖市皖维路56号

营业期限 1989年01月1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纤维、建材制品生产销售；高新技术产品的研制开发、

生产销售；资本运作。（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安元创投

公司名称 安徽安元创新风险投资基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0100MA2RN6XX7B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仕新

注册资本 15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8年04月26日

注册地址 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创业园二期E1栋527室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梅山路18号国元大厦22楼

营业期限 2018年04月26日至2030年04月25日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投资设立相关基金管理机构。（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吸

收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3）王必昌

姓名 王必昌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5196412******

住所 浙江省天台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4）鲁汉明

姓名 鲁汉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02196512******

住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5）沈雅娟

姓名 沈雅娟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21196712******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6）佟春涛

姓名 佟春涛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102197202******

住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

通讯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7）林仁楼

姓名 林仁楼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5197905******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8）姚贤萍

姓名 姚贤萍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02198311******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9）张宏芬

姓名 张宏芬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421196704******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10）方航

姓名 方航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41021198601******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11）谢冬明

姓名 谢冬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32930198112******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12）胡良快

姓名 胡良快 曾用名 胡云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0227197211******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13）谢贤虎

姓名 谢贤虎 曾用名 谢兴山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32625197512******

住所 浙江省嘉善县****

通讯地址 浙江省嘉善县****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14）伊新华

姓名 伊新华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130321197803******

住所 河北省秦皇岛市****

通讯地址 河北省秦皇岛市****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募集配套资金之发行对象

公司本次发行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发行， 发行对象为皖维集团。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

“六、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之“（二）发行对象情况” 之“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发行对象” 。

3、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包括皖维集团和安元创投，其中皖维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在本报告书签署之

日前十二个月内， 安元创投曾系公司的参股公司， 根据 《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

易》，本次发行构成关联交易。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相关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股

东也已回避表决。对于未来可能发生的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制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并作充分的信息披露。

七、本次发行股份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2022年6月30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股份数量

（股）

1 皖维集团 591,965,118 30.74 0

2 谢仁国 28,969,942 1.50 0

3 郑明 23,177,100 1.20 0

4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7,400,000 0.90 0

5 葛中伟 13,573,700 0.70 0

6 曹明 12,979,001 0.67 0

7 王纪勇 12,573,084 0.65 0

8 谌建平 9,580,600 0.50 0

9 刘华 9,033,671 0.47 0

10 翁林 7,896,400 0.41 0

合计 727,148,616 37.74 0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后，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2022年9月9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有限售股股份数量

（股）

1 皖维集团 734,265,304 34.01 734,265,304

2 谢仁国 27,895,759 1.29 0

3 安元创投 26,220,791 1.21 26,220,791

4 王必昌 24,975,380 1.16 24,975,380

5 郑明 19,580,600 0.91 0

6 UBS��AG 14,618,914 0.68 0

7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14,400,000 0.67 0

8 葛中伟 13,699,200 0.63 0

9 王纪勇 13,296,084 0.62 0

10 鲁汉明 13,148,570 0.61 13,148,270

合计 902,100,602 41.79 798,609,745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单位：股

股份类型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股份数量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825,319,800 38.22%

无限售条件股份 1,925,894,692 100.00% 1,333,929,574 61.78%

合计 1,925,894,692 100.00% 2,159,249,374 100.00%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新股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将发生变化，上市公司

将新增825,319,800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同时，本次交易后，皖维集团持有上市公司34.01%股份，仍是上市公司的控

股股东。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权结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及公司治理情况等的影响，详见《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九、本次发行的相关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章启诚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办公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

电话 86-571-87821312

传真 86-571-87823288

经办人员 王祺彪、徐正兴、刘双任、王佩明、王春茗、王祺康

（二）联席主承销商

公司名称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俞仕新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梅山路18号安徽国际金融中心A座

电话 0551-68167999

传真 0551-62207360

经办人员 余志远

（三）法律顾问

公司名称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法定代表人 韩炯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办公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68号时代金融中心19楼

电话 021-31358666

传真 021-31358600

签字律师 夏慧君、唐方

（四）审计及验资机构

公司名称 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 肖厚发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22号1幢外经贸大厦901-22至901-26

电话 010-66001391

传真 010-66001391

签字注册会计师 方长顺、徐斌、夏海林

（五）评估机构

公司名称 安徽中联国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叶煜林

注册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2座8层

办公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天达路71号华亿科学园A2座8层

电话 0551-69115125

传真 0551-69113029

经办资产评估师 洪田宝、张晓泉、任珺

十、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安徽皖维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530号）；

2、标的资产的股权过户资料；

3、容诚会计师出具的《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认购资金实收情况验证报告》

（容诚验字[2022]230Z0219号）和《验资报告》（容诚验字[2022]230Z0220号）；

4、财通证券出具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5、通力律师出具的《关于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之法律意见书》；

6、《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7、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

8、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重要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9月14日


